
附件

调兵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权责事项目录（2024版）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实施主
体

责任事项 备注
项目 子项

1
行政
许可

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
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
全作业的审批 

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
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
的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1996年4月1日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8年12月29日修改）
【行政法规】《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1987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
2011年1月8日国务院令第588号予以
修改）
【规范性文件】《辽宁省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职权项目
的决定》（辽政发〔2013〕21号）
下放市级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管
理。

工信局

《电力法》第五十二条 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爆破及其他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的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经批准并采取确保电力设
施安全的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
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 ，方可进行
作业。
《行政法规》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
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下列作业或活动：（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
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及打桩、钻探、开挖等作业；（二）起重机械的
任何部位进入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进行施工 ；（三）小于导线距穿越物体之间的
安全距离，通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四）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作业
。

2
行政
检查

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
行电力法律、行政法
规的情况实施
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于1995年12月28日通过，自1996
年4月1日起施行）  

工信局

依照第五十六条 之规定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依照第五十八条之规定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有
权向电力企业或者用户了解有关执行电力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况，查阅有关资
料，并有权进入现场进行检查。

3
行政
强制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力法》行为的
强制

1.对危害供电、用电安
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
秩序行为的中止供电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主席令第60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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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
处罚

对擅自伸入或跨越供
电营业区供电行为、
向外转供电行为的处
罚

【行政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
例》（国务院令第196号，1996年4
月17日发布）

工信局

违反第三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1、未按照规定取得《供电营业许可
证》，从事电力供应业务的；2、擅自伸入或者跨越供电营业区供电的；3、擅自
向外转供电的。

11
其他
行政
权力

工业技术改造项目
备案

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
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
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
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
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
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
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
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
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
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规定。

工信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项目备案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申
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
的信息。
(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
(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
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1）符合规定条件，依法给予备案。不予批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如企业提出需求，应当出具加盖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
4.事后监管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重大变化，及时调整或重新办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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